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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位于池州市贵池区里山街道。

本项目为改建工程，建设范围为白俞河合兴村段（K0+000）至白洋村段

（K14+736），长 14.74km。主要建设为：（1）河道清淤工程：河道清淤总长 3.53km；

（2）护岸工程：沿线共新建及拆建挡墙 2000m，其中新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70m，

新建箱型砌块挡墙 500m，拆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30m；（3）拦河堰工程：拆建

拦河堰 1座；（4）河堤修复工程：修复重建河堤 210m。

本项目由河道工程区、护岸工程区、建筑物工程区、堤防工程区、施工场地区、

施工道路区共 6部分组成，本工程总占地 10.79hm2，其中河道工程区 6.88hm2，护岸

工程区 2.95hm2，建筑物工程区 0.21hm2，堤防工程区 0.28hm2，施工生产区 0.31hm2，

施工道路区 0.16hm2。项目总投资为 758.6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44.07万元。项目于

2022年 8月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工期 5个月。

2022年 1月 18日，池州市贵池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池州市贵池区白

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贵发改审批〔2022〕19号），项目代

码：2201-341702-04-01-376473。

2021年 9月，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池州市贵池区

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

2022年 2月，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委托安徽鑫成水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

2022年 9月 26日，取得池州市贵池区水利局文件贵水审批〔2022〕17号《池州

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本项目于 2022年 8月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基本同

步进行。

2022年 2月，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委托安徽鑫成水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于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池州市

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实施，施工单位为合肥兴水建筑水电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主体工程中，是主体工程监理内容的一部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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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位为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按照相关规程完成了监理实

施方案、细则、项目划分和工作总结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土保持〔2018〕133号）、《水利

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土保

持〔2017〕365号）和《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土保持〔2019〕160号），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

建管处委托我单位编制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我单位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查勘工程现场，查阅、收集了工程档案资料，

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水土保持工作的介绍，以及监理单位对该工程监

理情况、监测单位对该工程监测情况的说明，抽查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和工程质

量，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的功能及效果进行分

析，进行了公众调查，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于 2023年 10月编写完成《池州市贵池

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项目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工程设计内容落实了水土保持监测、监理

工作，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水土保持措施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合格，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评定合格，防治效果较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

水保〔2019〕172号）规定的验收标准和条件，本项目实际与标准不通过验收情形分

析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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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际与标准不通过验收标准情形分析表

序

号

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形

（办水保〔2019〕172号）
本项目实际发生

是否符合

验收要求

1 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及重大变更的编报审

批程序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取

得了水行玫主管部门批复；不存在重大水

土保持方案变更

符合

2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并按规定要求报送了监测成果
符合

3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理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 符合

4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专门存放地的
不涉及 符合

5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经批准的水土保

持方案要求落实的
按批准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 符合

6 重要防护对象无安全稳定结论或者结论为不稳定的 不涉及 符合

7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

格的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 符合

8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材

料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等材料真实，不存在重大技术问题
符合

9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建设单位依法依规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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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

理工程项目
验收工程地点 池州市贵池区里山街道

验收工程性质 改建工程 验收工程规模

建设范围为白俞河合兴村

段（K0+000）至白洋村段

（K14+736），长 14.74km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所属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
不涉及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

时间及文号
池州市贵池区水利局、2022年 9月 26日、贵水审批〔2022〕17号

工期 主体工程 2022年 8月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10.69hm2

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10.79hm2

方案拟

定水土

流失防

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6

实际完成水

土流失防治

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1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

渣土防护率 95.4 渣土防护率 96.9

表土保护率 88 表土保护率 99.0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6 林草植被恢复率 96.3

林草覆盖率 13 林草覆盖率 19.5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0.06万 m3；土地整治 0.27hm2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0.04万 m3；土地整治 0.16hm2

植物措施

护岸工程区 撒播草籽 0.28hm2

堤防工程区 撒播草籽 0.06hm2

施工场地区 撒播草籽 0.08hm2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 0.10hm2

临时措施 护岸工程区 反滤土工布 1440h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临时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14.33

实际完成投资 15.64

投资变化主要原因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工程措施

工程量增加，投资增加了 0.29万元，植物措施将铺设草皮

改为撒播草籽，投资减少 0.69万元，临时措施将密目网改

为土工布，投资增加 1.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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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体评价

本项目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相关内容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

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

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验收。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合肥兴水建筑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

工程建管处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徽州大道

6669号滨湖时代广场 C6幢北-2315 地址 池州市贵池区里山街道

联系人 李幼林 联系人 余学空

电话 15656999530 电话 183056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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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贵池区里山街道，起点位于白俞河合兴村，终点为白洋村。主要依托

省道 S225，通过县道 X015至各乡镇，再经村村通道路直接进场或至工程区附近，交

通便利。

本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1.1-1。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池州市贵池区里山街道；

建设单位：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

建设性质：改建；

建设内容：建设范围为白俞河合兴村段（K0+000）至白洋村段（K14+736），长

14.74km。主要建设为：（1）河道清淤工程：河道清淤总长 3.53km；（2）护岸工程：

沿线共新建及拆建挡墙 2000m，其中新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70m，新建箱型砌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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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墙 500m，拆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30m；（3）拦河堰工程：拆建拦河堰 1座；

（4）河堤修复工程：修复重建河堤 210m；

工程占地：工程总占地 10.79hm2，其中永久占地 1.09hm2，临时占地 9.70hm2；

挖填方量：挖方 10.90万 m3，填方 6.19万 m3，无借方，余方 4.71万 m3，由池州

梅街建材有限公司负责综合利用；

建设工期：于 2022年 8月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工期 5个月；

工程投资：总投资为 758.6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44.07万元。

1.1.3 项目组成及布置

主体工程主要包括河道工程、护岸工程、建筑物工程以及堤防工程。

表 1.1.1 工程特性表

防治分区 占地（hm2） 备注

河道工程 6.88 河道清淤 3.53km，共 3段

护岸工程 2.95 沿线共新建及拆建挡墙 2000m，其中新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70m，

新建箱型砌块挡墙 500m，拆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30m

建筑物工程 0.21 拆建拦河堰 1座

堤防工程 0.28 修复重建河堤 210m

（1）河道工程

1）河道清淤

项目河道清淤范围为 K3+900~K5+800、K7+000~K7+900、K12+274.8~K13+003.3

三段，清淤总长度 3.53km，占地 6.88hm2。河道清淤高程以体现对现状河道进行疏通，

不改变现状河道比降。清淤深度在 0.2~1.2m，总清淤量 4.71万 m3。

K3+900~K5+800 段长 1.9km，清淤平均断面宽 18.6m，占地 3.53hm2，现状高程

72.18~85.24m，设计高程 71.39~84.47m，清淤量 2.58万 m3。

K4+315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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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615断面

K4+915断面

K5+500断面

K7+000~K7+900 段长 0.9km，清淤平均断面宽 17.4m，占地 1.57hm2，现状高程

57.26~61.48m，设计高程 57.67~62.26m，清淤量 1.16万 m3。

K7+200断面

K7+600断面

K12+274.8~K13+003.3 段长 0.73km，清淤平均断面宽 24.4m，占地 1.78hm2，现

状高程 34.67~37.84m，设计高程 35.05~38.06m，清淤量 0.97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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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274.8断面

K12+803断面

河道清淤在枯水期晴好天气进行施工，采用 1m3反铲挖掘机开挖，由池州梅街建

材有限公司综合利用，无需采用专门的施工导流措施。

河道清淤前（2022.7） 河道清淤前（2022.7）

河道清淤后（2023.10） 河道清淤后（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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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岸工程

本项目沿线共新建及拆建挡墙 2000m，其中新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70m，新

建箱型砌块挡墙 500m，拆建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30m，护岸工程特性见表 1.1..2。

其中 K0+000~K0+070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 7.6m，挖深 2.1m，占地 532m2，

其中永久占地 21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322m2，施工中开挖土方 0.11万 m3。

K0+000~K0+070段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K0+025~K0+125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 7.2m，挖深 1.8m，占地 720m2，其中

永久占地 30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420m2，施工中开挖土方 0.13万 m3。

K0+025~K0+125段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K0+180~K0+260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 9.1m，挖深 3.8m，占地 728m2，其中

永久占地 24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484m2，施工中开挖土方 0.27万 m3。

K0+180~K0+260段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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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340~K0+460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 7.2m，挖深 2.4m，占地 864m2，其中

永久占地 36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504m2，施工中开挖土方 0.21万 m3。

K0+340~K0+460段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K4+630~K5+150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 8.6m，挖深 2.8m，占地 4472m2，其中

永久占地 156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2912m2，施工中开挖土方 1.25万 m3。

K4+715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K4+915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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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015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K8+672.5~K8+872.5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8.4m，平均挖深2.8m，占地2604m2，

其中永久占地 93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1674m2，施工中开挖土方 0.74万 m3。

K8+672.5~K8+872.5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K13+938.9~K14+238.9 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 9.2m，平均挖深 4.5m，占地

2760m2，其中永久占地 90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1860m2，施工中开挖土方 1.26

万 m3。

K13+938.9~K14+238.9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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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4+238.9~K14+738.9 段施工中开挖断面平均宽 8.6m，平均挖深 4.2m，占地

4300m2，其中永久占地 1500m2（挡墙占地），临时占地 2800m2，施工中开挖土方 1.82

万 m3。

K14+238.9~K14+738.9挡墙布设横断面设计图

护岸工程均安排在枯水期施工，靠岸坡侧一般无水，基础施工时开挖土方沿河道

内堆放，作为围堰使用，围堰断面尺寸底宽 6.0m，高 3.0m，后期施工结束后回填至

开挖区域，围堰占地 1.24hm2。

表 1.1.2 护岸工程特性表

工程区位

置
桩号

长度

（m）
类型

挡墙

位置
挡墙型式

占地面积（m2）

工程占地 围堰占地

合兴村 K0+000~K0+070 70 新建 右岸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532 450

合兴村 K0+025~K0+125 100 新建 左岸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20 650

合兴村 K0+180~K0+260 80 新建 左岸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728 510

合兴村 K0+340~K0+460 120 拆建 左岸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864 740

双河村 K4+630~K5+150 520 新建 右岸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4472 3240

杨街村 K8+672.5~K8+872.5 310 拆建 右岸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2604 1860

白洋村 K13+938.9~K14+238.9 300 拆建 左岸 C20埋石砼重力式挡墙 2760 1840

白洋村 K14+238.9~K14+738.9 500 新建 左岸 箱型砌块挡墙 4300 3160

合计 2000 2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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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000~K0+070原状 K0+000~K0+070现状

K0+025~K0+125原状 K0+025~K0+125现状

K0+180~K0+260原状 K0+180~K0+260现状

K0+340~K0+460原状 K0+340~K0+460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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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4+630~K5+150原状 K4+630~K5+150现状

K8+672.5~K8+872.5原状 K8+672.5~K8+872.5现状

K13+938.9~K14+238.9原状 K13+938.9~K14+238.9现状

（3）建筑物工程

本项目位于桩号 K11+380处拆建 1处拦河堰，堰高 1m，垂直水流方向长 40m，

规划河底高程 41.71m，堰顶高程 42.71m。

堰体上游设 5m长 C20混凝土铺盖，厚 0.3m，下设 0.1m碎石垫层。下游消力池出

口设 5m长 C20混凝土护底，厚 0.4m，下设 0.1m碎石垫层，其后接抛石防冲槽。

上下游翼墙采用浆砌石挡墙，底板为 C20混凝土，顺水流方向长度 17.5m，翼墙

与周边地形采用 1:2的 C20预制块护坡衔接，长度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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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在堰体上下游利用开挖土方筑堰进行临时挡水，防止河道区间来水进入基

坑，临时围堰断面底宽 4m，高 2m，占地 0.03hm2，施工结束后拆除围堰回填至开挖

区域。

拦河堰总占地 0.21hm2。

拦河堰纵剖面图

拦河堰平面布置图

拦河堰原状 拦河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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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堤防工程

本项目对 K12+220~K12+436段 210m堤段进行修复重建，重建后河堤内、外边

坡 1：2.0，堤顶高程为与上下游堤岸等高为 41.30m，堤顶设计宽 2.0m，设计河底高程

38.06m，堤防平均宽度 13.3m，堤防占地 0.28hm2。

K12+247.8段横断面设计图

堤防原状 堤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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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场地布置

（1）施工生活区

施工人员生活用房均租用附近民房。

（2）施工生产区

工程施工安排在河道停水期进行，有关设施和机械停放场地为无水河道内就近停

放，不需要集中布设机械停放场地。施工生产区主要为混凝土搅拌站、钢筋、木材加

工厂及材料堆场。

由于本项目各个工程布置较为分散，为方便施工，施工场地均就近岸坡，选择平

坦的耕地、草地布置，并与各岸坡施工区域相连，以减少施工道路设置。经调查复核，

共布设 6处施工场地，总占地面积 0.27hm2。

表 1.1.3 施工生产区汇总表

服务对象 名称 占地面积（hm2） 备注

K0+000~K0+500段挡墙 1#施工生产区 0.04 已恢复原状

K4+630~K5+150段挡墙 2#施工生产区 0.04 已复耕

K8+672~K8+982段挡墙 3#施工生产区 0.04 已复耕

K11+380拦河堰 4#施工生产区 0.02 已复耕

K12+236~K12+436段堤防 5#施工生产区 0.04 已复耕

K13+939~K14+738段挡墙 6#施工生产区 0.09 已复耕

合计 0.27

（3）临时堆土场

本项目临时堆土场布设在各施工场地内，主要堆放施工生产区及临时道路剥离的

表土，临时开挖土方用于临时围堰使用，共布设临时堆土场 5处，总占地 0.04hm2，

最大堆高 2.5m，容量 0.09万 m3。

表 1.1.4 临时堆土场汇总表

服务对象 名称 占地面积

（m2）

最大堆高

（m）

容量（m3） 备注

K0+000~K0+500段挡墙 1#临时堆土场 55 2.5 130 已复耕

K4+630~K5+150段挡墙 2#临时堆土场 90 2.5 220 已复耕

K8+672~K8+982段挡墙 3#临时堆土场 60 2.5 140 已复耕

K12+236~K12+436段堤防 4#临时堆土场 95 2.5 230 已复耕

K13+939~K14+738段挡墙 5#临时堆土场 105 2.5 250 已复耕

合计 405 2.5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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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000~K0+500段挡墙施工场地现状 K4+630~K5+150段挡墙施工场地现状

K8+672~K8+982段挡墙施工场地现状 K11+380拦河堰施工场地现状

K12+236~K12+436段堤防施工场地现状 K13+939~K14+738段挡墙施工场地现状

2．施工道路

本工程主要利用周边已有村村通道路连接施工场地，无已有道路的修建施工道

路，根据现场调查，共布置 1处施工便道，主要服务于 K12+236~K12+436 段堤防工

程。施工便道长 320m，宽 5m，占地面积 0.1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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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施工便道汇总表

服务对象 名称 占地面积（hm2） 位置 备注

K12+236~K12+436段堤防 施工便道 0.16 E117°34′4.68″ N30°31′37.49″ 已复耕

K12+236~K12+436段堤防施工便道（2022.10） K12+236~K12+436段堤防施工便道现状

3．主要建筑材料来源及水源、电源

水、电：施工用水从河道中抽取，水质符合施工用水要求；生活用水利用当地村

民生活用水水源。施工用电可直接从系统电中接线或自发电解决。施工用电可就近从

附近系统电线路接，附近没有系统电的配备柴油发电机解决。

建筑材料：工程所用黄砂、块石及碎石可从贵池区采石场，岩性为灰岩，性质及

储量能满足要求，有县乡道路到达料场，开采运输 条件便利。

水泥、钢筋、木材等其他建筑材料，分别从贵池区就近采购。

4．取土场、弃土场

本项目挖方 10.90万 m3，填方 6.19万 m3，无借方，余方 4.71万 m3，由池州梅街

建材有限公司负责综合利用，不设置单独的取土（渣）场和弃土（渣）场。

5．施工工期

本项目于 2022年 8月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工期 5个月。

1.1.5 土石方情况

通过查阅本项目工程计量、施工监理、完工结算书等资料，结合影像资料和实地

调查，本项目挖方 10.90万 m3，填方 6.19万 m3，无借方，余方 4.71万 m3，由池州梅

街建材有限公司负责综合利用。

各分区的土石方情况如下：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第 21 页

（1）河道工程区

河道工程清淤挖方 4.71万 m3，由池州梅街建材有限公司负责综合利用。

（2）护岸工程区

护岸工程挖方 5.79万 m3，护岸工程填方 5.30万 m3，调出 0.54万 m3用于堤防工

程。

（3）建筑物工程区

建筑物工程挖方 0.22万 m3，建筑物工程填方 0.22万 m3。

（4）堤防工程区

堤防工程挖方 0.05万 m3，调出 0.05万 m3用于护岸工程，填方 0.54万 m3，来源

于护岸工程开挖多余的土方。

（5）施工场地区

施工场地区挖方 0.08万 m3，填方 0.08万 m3。

（6）施工道路区

施工道路区挖方 0.05万 m3，填方 0.05万 m3。

施工中土石围堰主要为挡墙修建临河及拦河堰两侧，来源于挡墙及拦河堰工程挖

方。后期，围堰拆除后全部回填至挡墙及拦河堰基础开挖内。

项目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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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建设内容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一般土方 硬化拆除 砂砾石 表土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河道工程区 4.71 4.71 综合利用

护岸工程区 3.26 0.07 2.46 5.30 0.05 护岸工程区 0.54 堤防工程区

建筑物工程区 0.20 0.02 0.22

堤防工程区 0.05 0.54 0.54 堤防工程区 0.05 护岸工程区

施工场地区 0.02 0.06 0.08

施工道路区 0.01 0.04 0.05

合计 10.90 6.19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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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征占地情况

工程总占地 10.79hm2，其中永久占地 1.09hm2，临时占地 9.70hm2；包括河道工程

区 6.88hm2，护岸工程区 2.95hm2，建筑物工程区 0.21hm2，堤防工程区 0.28hm2，施

工生产区 0.31hm2，施工道路区 0.16hm2。

本项目征占地情况见表 1.1.7。

表 1.1.7 工程征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项目名称

占地类型（hm²） 占地性质（hm²）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耕地 空闲地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河道工程区 6.88 6.88 6.88 6.88

护岸工程区 2.95 2.95 0.60 2.35 2.95

建筑物工程区 0.21 0.21 0.21 0.21

堤防工程区 0.28 0.28 0.28 0.28

施工场地区 0.27 0.04 0.31 0.31 0.31

施工道路区 0.16 0.16 0.16 0.16

合计 10.32 0.43 0.04 10.79 1.09 9.70 10.79

1.1.7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均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拆除重建或加固，不涉及拆迁与安置，涉及占用的临

时占地进行补偿，征地移民补偿 2.24万元。施工过程中利用的现有道路，可通过周边

其他乡村道路通过，不涉及专项设施改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贵池区为低山丘陵地貌，河流两侧为河漫滩及冲积阶地，总体呈东高西低，河底

高程约 22.1~80.4m。

2．气象

项目区为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1526.5mm，十年一遇最大 24h

降水量 216mm，雨季 5~9 月；多年平均气温 16.1℃左右，夏季极端气温 40.6℃，冬

季极端气温零下 16℃，≥10℃积温约 5100℃，历年平均蒸发量 1334.8m，年平均日照

2106.7h；多年平均风速 2.4m/s，历年最大风速 21.3m/s，多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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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冻土深度 10cm，多年平均无霜期 218d左右。

3．水文

本项目为白俞河治理项目，项目区水系为白俞河，白俞河为白杨河支流。

白杨河：白洋河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中部，发源于九华山脉三根尖西麓，于贵池

区城西的杏花村与秋浦河会合，注入长江。集水面积 591km2，河道长 77km，上口宽

80~120m，底宽 50~60m。

白俞河流域面积 91.2km2，河道长度为 16.47km，河沟宽度 13~33m，河道比降

39.27‰，白俞河流经合兴、元四、双河、杨街、解放、白洋等行政村最终流入白洋河。

4．土壤

项目区属江淮丘陵区，区域内土壤类型主要为黄棕壤。

5．植被

项目区主要植被类型为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有苦槠、天槠、栎类、

枫香、黄连、黄檀等阔叶树种，次生林和人工林以松、杉、竹类为主；项目区林草覆

盖率达 59.5%。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项目所在区域水土流失类型为

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区，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本项目位于池州市贵池区，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号）以及《池州市水土保持规

划》，本项目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根据《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项目不涉

及生态红线，项目不涉及水土保持敏感区。根据《安徽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环境保

护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04号），本项目不涉及水功能一

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

园、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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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2022年 2月，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委托安徽鑫成水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

2022年 9月 26日，取得池州市贵池区水利局文件贵水审批〔2022〕17号《池州

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本项目于 2022年 8月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基本同

步进行。

2022年 2月，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委托安徽鑫成水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于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池州市

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

持管理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范畴，水土保持措施由施工单位合肥兴水建筑水电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实施，水土保持监理由监理单位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把控质量。施工过程中，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合理优化布置，

有效的控制了施工期间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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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及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22年 1月 18日，池州市贵池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池州市贵池区白

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贵发改审批〔2022〕19号），项目代

码：2201-341702-04-01-376473。

2021年 9月，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池州市贵池区

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

本项目于 2022年 8月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22年 2月，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委托安徽鑫成水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

2022年 9月 26日，取得池州市贵池区水利局文件贵水审批〔2022〕17号《池州

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经复核，本项目不涉及《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办水保〔2016〕65号）规定中需要办理变更的情形。

表 2.3.1 本项目是否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梳理表

序号 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本项目情况 结论

1 第三条第（一）款“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2 第三条第（二）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未增加 30%以上

不涉及

变更

3 第二条第（三）款“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本项目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

未增加 30%以上

不涉及

变更

4 第三条第（四）款“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

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本项目横向位移未超过 300米 不涉及

变更

5 第三条第（五）款“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
以上的”

本项目施工道路未增加 20%以上
不涉及

变更

6 第三条第（六）款“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2 水土保持方案及设计情况

第 27 页

7 第四条第（一）款“表土剥离减少 30%以上的" 本项目表土剥离未减少 30%以上
不涉及

变更

8 第四条第（二）款“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本项目植物措施总面积

未减少 30%以上

不涉及

变更

9 第四条第（三）款“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

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本项目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

施体系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

变更

10
第五条“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石、土、歼石、尾

矿、废渣等专门存放地（以下简称“弃渣场”）外新设弃渣场

的，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2022年 2月，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委托安徽鑫成水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于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池州市

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依据施工图设计，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分为土地整治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 2个单

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主要包括施工场地区土地整治 0.27hm2，施工道路区土地整治

0.16hm2；植被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护岸工程区撒播草籽 0.28hm2，堤防工程区撒播草籽

0.06hm2，施工场地区撒播草籽 0.08hm2，施工道路区撒播草籽 0.1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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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和《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

许可决定书》（贵水审批〔2022〕17号），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0.69hm2，其中

永久占地 1.09hm2，临时占地 9.60hm2；按建设区域划分，河道工程区 6.88hm2，护岸

工程区 2.95hm2，建筑物工程区 0.21hm2，堤防工程区 0.28hm2，施工生产区 0.26hm2，

施工道路区 0.11hm2。方案确定的扰动地表面积为 10.69hm2。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占地性质

扰动地表面积
永久 临时

河道工程区 6.88 6.88

护岸工程区 0.60 2.35 2.95

建筑物工程区 0.21 0.21

堤防工程区 0.28 0.28

施工场地区 0.26 0.26

施工道路区 0.11 0.11

合计 1.09 9.6 10.69

3.1.2 施工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和《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的规定，

结合项目征地红线图，通过对本项目影响地区的实地查勘、调查，根据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程度，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河道工程区、护岸工程区、建筑物工程

区、堤防工程区、施工场地区、施工道路区。

监测组对项目布局、位置、施工工艺、施工痕迹等进行实地勘察，根据项目建设

实际情况以及对周围造成水土流失的影响和征地范围等，对项目建设不同时期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进行分析和整理。经核定，本项目建设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为 10.79hm2，其中永久占地 1.09hm2，临时占地 9.70hm2；按建设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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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工程区 6.88hm2，护岸工程区 2.95hm2，建筑物工程区 0.21hm2，堤防工程区

0.28hm2，施工生产区 0.31hm2，施工道路区 0.16hm2。

项目施工期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详见表 3.1.2。

表 3.1.2 施工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占地性质

合计
永久 临时

河道工程区 6.88 6.88

护岸工程区 0.60 2.35 2.95

建筑物工程区 0.21 0 0.21

堤防工程区 0.28 0 0.28

施工场地区 0.31 0.31

施工道路区 0.16 0.16

合计 1.09 9.70 10.79

3.1.3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与施工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相比，总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增加 0.10hm2，主要为施工场地区增加占地 0.05hm2，主要因为 5#施工生

产区增加临时占地面积 0.02hm2和 6#施工生产区增加临时占地面积 0.03hm2，现已恢

复原地貌和耕地；施工道路区增加占地 0.05hm2，现已恢复原地貌。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详见表 3.1.3。

表 3.1.3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2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批复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1 河道工程区 6.88 6.88 0

2 护岸工程区 2.95 2.95 0

3 建筑物工程区 0.21 0.21 0

4 堤防工程区 0.28 0.28 0

5 施工场地区 0.26 0.31 +0.05

6 施工道路区 0.11 0.16 +0.05

合计 10.69 10.7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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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取土（石、料）设置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本项目挖方 10.88万 m3，填方 6.17万 m3，无借方，弃方 4.71万 m3，由池州

梅街建材有限公司负责综合利用，无借方，不涉及取土情况。

3.2.2 实际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监理档案、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等相关资料，本项目

挖方 10.90万 m3，填方 6.19万 m3，无借方，余方 4.71万 m3，由池州梅街建材有限公

司负责综合利用，无借方，不涉及取土情况。

3.3 弃土（石、渣）设置

3.3.1 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根据《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本项目挖方 10.88万 m3，填方 6.17万 m3，无借方，弃方 4.71万 m3，由池州

梅街建材有限公司负责综合利用，未设置弃土场，不涉及弃土（石、渣）情况。

3.3.2 实际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监理档案、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等相关资料，本项目

挖方 10.90万 m3，填方 6.19万 m3，无借方，余方 4.71万 m3，由池州梅街建材有限公

司负责综合利用，未设置弃土场，不涉及弃土（石、渣）情况。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情况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由河道工程区、护岸工程区、建筑

物工程区、堤防工程区、施工场地区、施工道路区等六部分组成。本项目水土保持措

施总体布局以整治扰动土地并恢复植被为主，对项目扰动区域实施了水土保持工程和

植物防护，建设过程中实际采取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措施主要有土地整治、

植物绿化、临时苫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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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3.4.2 总体布局变化及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部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

时措施工程量及措施发生改变，因为项目根据主体优化设计工程量进行调整，施工时

根据现实情况布设最优工程措施，防治措施基本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水土保持

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

3.4.3 总体评价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主体工程优化、结合实际情况对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总体布局及措施进行的优化、细化基本合理、适宜。

根据监测提供的成果，并经实地抽查复核，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水土流失灾害

事故，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基本符合实际，与周边景观基本协调，防治措施基

本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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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

1．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计工

程措施实施情况。工程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现场巡

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施工场地区：表土剥离 0.06万 m3，土地整治 0.27hm2。

施工道路区：表土剥离 0.04万 m3，土地整治 0.16hm2。

项目实际完成工程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1。

表 3.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06 2022年 8月~2022年 9月 占用耕地区域

土地整治 hm2 0.27 2022年 12月 扰动区域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04 2022年 8月~2022年 9月 占用耕地区域

土地整治 hm2 0.16 2022年 12月 扰动区域

2．工程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工程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工程措施发生如下改变：

施工场地区：增加土地整治面积 0.03hm2。主要原因是根据现场施工现状，施工

场地临时占地增加，因地制宜，调整了设计。

施工道路区：增加表土剥离 0.01万 m3、土地整治面积 0.05hm2。主要原因是根据

现场施工现状，施工道路临时占地增加，因地制宜，调整了设计。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见

表 3.5.2。

表 3.5.2 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06 0.06 0

土地整治 hm2 0.24 0.27 +0.03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03 0.04 +0.01

土地整治 hm2 0.11 0.1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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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植物措施

1．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计植

物措施实施情况。植物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现场巡

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护岸工程区：撒播草籽 0.28hm2。

堤防工程区：撒播草籽 0.06hm2。

施工场地区：撒播草籽 0.08hm2。

施工道路区：撒播草籽 0.10hm2。

项目实际完成植物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3。

表 3.5.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护岸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2 0.28 2022年 12月 未硬化区域

堤防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2 0.06 2022年 12月 堤防背水侧

施工场地区 撒播草籽 hm2 0.08 2022年 12月 扰动区域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 hm2 0.10 2022年 12月 扰动区域

2．植物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植物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植物措施发生如下改变：

堤防工程区：草皮护坡 0.06hm2未实施，增加撒播草籽 0.06hm2。主要原因是堤

防工程区堤防背水侧为石子，无法铺设草皮，因地制宜，调整了设计。

施工场地区：增加撒播草籽 0.08hm2。主要原因是根据现场施工现状，因地制宜，

调整了设计。

施工道路区：增加撒播草籽 0.10hm2。主要原因是根据现场施工现状，因地制宜，

调整了设计。

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见

表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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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4 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护岸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2 0.28 0.28 0

堤防工程区
草皮护坡 hm2 0.06 0 -0.06

撒播草籽 hm2 0 0.06 +0.06

施工场地区 撒播草籽 hm2 0 0.08 +0.08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 hm2 0 0.10 +0.10

3.5.3 临时措施

1．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计临

时措施实施情况。临时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现场巡

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护岸工程区：反滤土工布 1440m2。

项目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5。

表 3.5.5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护岸工程区 反滤土工布 m2 1440 2022年 8月~2022年 11月 开挖边坡

2．临时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临时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临时措施发生如下改变：

护岸工程区：密目网苫盖 4000m2未实施，增加反滤土工布 1440m2。主要原因是

根据现场施工现状，因地制宜，调整了设计。

堤防工程区：密目网苫盖 4000m2未实施。主要原因是堤防工程区施工时段较短

且是降雨量较少，因地制宜，调整了设计。

施工场地区：土质排水沟 482m、沉沙池 6座、密目网苫盖 1000m2未实施。主要

原因是根据现场施工现状，因地制宜，调整了设计。

施工道路区：土质排水沟 432m、沉沙池 3座未实施。主要原因是根据现场施工

现状，因地制宜，调整了设计。

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见

表 3.5.6。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第 35 页

表 3.5.6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护岸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 m2 4000 0 -4000

反滤土工布 m2 0 1440 +1440

堤防工程区 密目网苫盖 m2 3000 0 -3000

施工场地区

土质排水沟 m 482 0 -482

沉沙池 座 6 0 -6

密目网苫盖 m2 1000 0 -1000

施工道路区
土质排水沟 m 432 0 -432

沉沙池 座 3 0 -3

3.5.4 总体评价

根据监测提供的成果，并经实地抽查复核，建设单位根据主体工程优化、结合项

目实际对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布局及措施进行的优化基本合理、适宜，调整后的水土流

失防治措施基本符合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工作实际，维持了方案设计各项措施的水土

保持功能，水土保持整体效果基本满足方案批复的要求。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批复的《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和《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贵水审批〔2022〕17号），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14.33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52万元，植物措施 1.21万元，临时措施 1.79万元，独立费

用 6.7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0410万元。

3.6.2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15.6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81万元，植物措施 0.52万元，临时措施 3.52万元，独立费用

6.7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0410万元。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见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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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81

一 施工场地区 1.06

二 施工道路区 0.7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52

一 护岸工程区 0.28

二 堤防工程区 0.06

三 施工场地区 0.08

四 施工道路区 0.1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3.52

一 护岸工程区 3.52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6.75

一 建设管理费 /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与主体合并使用

三 水土保持监测费 1.25

四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4.50

五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1.00

一~四部分合计 12.60

水土保持补偿费 3.0410

水土保持总投资 15.64

3.6.3 水土保持投资变化原因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工程措施工程量增加，投资增加

了 0.29万元，植物措施将铺设草皮改为撒播草籽，投资减少 0.69万元，临时措施将

密目网改为土工布，投资增加 1.73万元，因此水土保持方案综合投资增加 1.33万元。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详见表 3.6.2。

表 3.6.2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1 工程措施 1.52 1.81 +0.29

2 植物措施 1.21 0.52 -0.69

3 临时措施 1.79 3.52 +1.73

4 独立费用 6.75 6.75 0

5 水土保持补偿费 3.0410 3.0410 0

6 水土保持总投资 14.33 15.6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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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建设实行了项目法人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亦纳入整个工程质量管理中。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

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负责质量管理工作，成立专门的水土保持小组，并对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进行了规定，建立定期检查和专职工程师不定期巡查

制度，其中，施工和试运行期水土保持管理等相关工作由工程部具体负责。项目办根

据制定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安全检查制

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

质量责任人，落实质量责任制，形成由业主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

技术支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严格按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始终严把质量关。设计人员

通过深入现场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做出必要的设计修改，并将修改的通知及图

纸及时交付建设单位，满足施工的需要。

监理单位建立完整的质量监理组织机构，成立了工程总监办，包括总监理工程师、

工程师，并配备适量监理员协助工程师工作，以保证对所有施工环节进行有效控制。

监理单位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设计文件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规

程，遵循“守法、诚信、公正、科学”的监理准则，建立严密的工程建设管理程序与

监理工作流程，严格把握事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三个环节，对工程质量进行

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把各种质量缺陷消除在施工过

程中。

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理，细化操

作工艺、规范细部做法，确保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施工单位根据行业质量标准要

求，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落实了质量责任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在施工过程中，施工

单位与现场监理密切配合，服从业主、监理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坚持对工程原

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查和测试，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处理。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建设虽缺乏专门的水土保持工程

管理体系，但有较为健全的文明施工、安全生产以及主体工程质量管理等，对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管理有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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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通过查阅了与水土保持工程有关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报告、施工档案、监理档案

及建设单位的自查初验等资料，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 336-2006）及主体工程相关规程规范，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将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

工程划分为 2个单位工程，2个分部工程，11个单元工程。项目划分详见表 4.2.1。

表 4.2.1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个） 划分方法

1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施工场地区 3 按面积 0.1hm2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施工道路区 2

2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护岸工程区 3

按面积 0.1hm2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堤防工程区 1

施工场地区 1

施工道路区 1

合计 11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 336-2006）结合主体工程相关规程规范，

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联合验收，11个单元工程全部合格，2

个分部工程和 2个单位工程全部符合设计的质量要求，项目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要求。

质量评定结果详见表 4.2.2。

表 4.2.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统计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个） 质量情况

单元工程

数量

合格

数量

分部工程

质量等级

单位工程

质量等级

质量

评定

1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施工场地区 3 3 合格 合格 合格

施工道路区 2 2 合格 合格 合格

2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护岸工程区 3 3 合格 合格 合格

堤防工程区 1 1 合格 合格 合格

施工场地区 1 1 合格 合格 合格

施工道路区 1 1 合格 合格 合格

4.3 弃土场稳定性评估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工程施工期未设置弃土场，无需进行弃土场稳定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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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总体质量评价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都建

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使得工程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

本工程实施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外形整齐，经初步运行，效果良

好，工程措施质量合格；树种选择比较合适，造林季节及技术措施得当，管理措施落

实，成活率和保存率高，对照质量标准，植物措施质量合格；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

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联合验收小组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的验收结论为合格，项目总

体质量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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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管理维护工作结合主体

工程，由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负责运营管理。公司已经制

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岗位

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从目前试运行情况看，各项水

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

效益初显成效。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

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本项目水土流失总面积 2.67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2.63hm2，水土流失治理

度为 98.5%，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5.6%。

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见表 5.2.1。

表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单元区域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面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防治责

任范围

面积

（hm2）

水土流

失治理

度（%）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硬化

面积
小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河道工程区 6.88 0 6.88 /

护岸工程区 0.28 0.28 1.41 1.69 1.24 1.71 2.95 98.8

建筑物工程区 0.21 0.21 0.21 0.21 100

堤防工程区 0.06 0.06 0.20 0.26 0.28 0.28 92.9

施工场地区 0.27 0.08 0.27 0.04 0.31 0.31 0.31 100

施工道路区 0.16 0.10 0.16 0.16 0.16 0.32 100

合计 0.43 0.52 0.77 1.86 2.63 8.12 2.67 10.79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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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每

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

根据《安徽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安徽省水利厅 2016年 1月），本

项目位于池州市贵池区，属于南方红壤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本项目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方案实施后年平均土壤流失

量降到 410t/km2·a。水土流失控制比为 1.2，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1.1，

有效的控制了因项目生产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

5.2.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

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临时堆土总量为 6.19 万 m3，采取措施实际防护的临时堆土量为 6.00 万

m3，渣土防护率为 96.9%，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5.4%。

5.2.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

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防治责任内范围保护的表土量 0.10万 m3，可剥离表土总量 0.101万 m3，

表土保护率 99.0%，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88%。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至试运行期，本项目已经实施植物措施面积 0.52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54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6.3%，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5.6%。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见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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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单位：hm2

监测分区 扰动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植物措施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河道工程区 6.88 / / /

护岸工程区 2.95 0.28 0.28 100

建筑物工程区 0.21 / / /

堤防工程区 0.28 0.08 0.06 93.8

施工场地区 0.31 0.09 0.08 88.9

施工道路区 0.16 0.11 0.10 90.9

合计 10.79 0.54 0.52 96.3

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

比。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 0.52hm2，水土流失总面积 2.67hm2，林草覆盖率为

19.5%，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13%。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见 5.2.3。
表 5.2.3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2） 植物措施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河道工程区 / / /

护岸工程区 1.71 0.28 39.4

建筑物工程区 0.21 / 0

堤防工程区 0.28 0.06 21.4

施工场地区 0.31 0.08 25.8

施工道路区 0.16 0.10 62.5

合计 2.67 0.52 19.5

5.2.7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资料统计计算，本项目六项指标监测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5%，土

壤流失控制比 1.2，渣土防护率 96.9%，表土保护率 99.0%，林草植被恢复率 96.3%，

林草覆盖率 19.5%，均达到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六项指标监测结果见表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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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成果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目标值 设计水平年监测值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5.6 98.5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1 1.2

3 渣土防护率 % 95.4 96.9

4 表土保护率 % 88 99.0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5.6 96.3

6 林草覆盖率 % 13 19.5

5.3 公众满意程度

为全面了解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行初期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水土流失状况以

及所产生的危害等，评估组结合现场查勘，针对工程建设的弃土弃渣管理、植被建设、

土地恢复及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向当地群众进行了细致认真的了解，共发放公

众调查表 30份。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

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多数民众有怎样的反响，从而作为本次自验工作的参考依据。

在被调查者中，大部分的人认为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对

当地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认为项目建设对当地环境有较好的影响，认为项目区林

草植被恢复情况较好。

通过满意度调查，可以看出，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在

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较好地注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与落实，未发生水土流失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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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建设单位作为现场管理机构负责本工程组织实施。在工程开工初期成立项目部，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由项目经理负责，现场巡查监督由土建工程师负责，施工资料

由资料员负责收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项目部的日常管理范畴，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进度由项目经理负责，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并将水保措施纳入主体工程质量管理体系范畴。

6.2 规章制度

公司从工程开工以后做的第一要事，就是从工程组织管理最重要的基础管理工作

入手，抓紧施工组织设计审定，建章建制，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专门制定了《工

程项目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指引》、《工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要点》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

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量责任人，落实质量责任

制，形成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支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

好质量控制体系。

6.3 建设管理

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

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及现场建管机构严格执行基

本建设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设计、监理、施工、设备供应单

位；通过合同（协议）、授权或各种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各参建方的职责、工作程

序及工作关系，加强内控制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节点目标，定期合理调度，严格

资金管理，有效地控制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工程投资。

6.4 水土保持监测

2022年 2月，建设单位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委托安徽

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按照方案报告

书中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和任务要求，从 2022年 8月开始，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对项目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原地貌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进行了收集资料和

实地勘查。过程中采取了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地面观测、场地巡查以及资料分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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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等监测方法，对各区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益进行全面监测和

调查。于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单位接受委托水土保持监测后，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扰动面积、扰动区水

土流失及植被恢复进行监测，采取定点及非定点调查和推算的方法，对工程建设期间

的水土流失进行了监测。收集了自 2022 年 8至 2022年 12月有关水土流失的扰动面

积、降水、土石方开挖与回填、水保措施及施工和监理等资料。监测单位运用多种手

段和方法，对工程施工期和运行初期的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水土流失范围、水土流失

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其效果进行了动态监测。通过监测，反映运行初期的

水土流失情况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监测方法符合《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

程》（SL277—2002）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监测点布设

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通过卫星影像比对和查询施工、监理资料，共布置了

2个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布置情况见表 6.4.1。

表 6.4.1 监测点布置情况表

序号 区域 监测点位 经度 纬度 方法 内容

1 护岸工程区 绿化区域 117°39′55.71″ 30°32′14.89″ 调查法

场地扰动形式与

面积，水土流失

量，植被生长情

况，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实

施效果

2 河道工程区 扰动区域 117°38′17.96″ 30°31′8.51″ 测钎法

3 建筑物工程区 扰动区域 117°34′35.29″ 30°31′11.38″ 调查法

4 堤防工程区 绿化区域 117°34′10.90″ 30°31′33.45″ 调查法

5 施工场地区 施工场地 117°34′34.03″ 30°31′12.79″ 调查法

6 施工道路区 施工道路 117°34′4.68″ 30°31′37.49″ 调查法

主要调查成果如下：

1．防治责任范围调查结果

本项目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0.79hm2，其中河道工程区 6.88hm2，护

岸工程区 2.95hm2，建筑物工程区 0.21hm2，堤防工程区 0.28hm2，施工生产区 0.31hm2，

施工道路区 0.16hm2；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通过挖损、占压、堆垫等形式扰动原地貌、

损坏土地和植被 2.67hm2（水面面积 8.12hm2）。

2．工程土石方及取弃土调查结果

通过查阅本项目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结合影像资料和实地调查，工程挖方

10.90万 m3，填方 6.19万 m3，无借方，余方 4.71万 m3，由池州梅街建材有限公司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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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综合利用。

3．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其中：

（1）工程措施

施工场地区：表土剥离 0.06万 m3，土地整治 0.27hm2。

施工道路区：表土剥离 0.04万 m3，土地整治 0.16hm2。

（2）植物措施

护岸工程区：撒播草籽 0.28hm2。

堤防工程区：撒播草籽 0.06hm2。

施工场地区：撒播草籽 0.08hm2。

施工道路区：撒播草籽 0.10hm2。

（3）临时措施

护岸工程区：反滤土工布 1440m2。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调查结果

水土保持方案的设定的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5.6%，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渣

土防护率 95.4%，表土保护率 88%，林草植被恢复率 95.6%，林草覆盖率 13%。

治理后防治目标达到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8.5%，土壤流失控制比 1.2，渣土防护

率 96.9%，表土保护率 99.0%，林草植被恢复率 96.3%，林草覆盖率 19.5%。根据核实，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6.5 水土保持监理

2022年 8月，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监理工作，该项

目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监理中。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内容，监理单位查阅设计文件、施工单

位施工资料及有关技术档案资料，同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

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深入工程现场调查，抽样调查、量测，开展工程外观质量检

查，检查工程缺陷，并与批复的水保方案和监理资料对照，核实各项水保措施工程量。

监理工作：①监理人员详细分工，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组

织监理人员熟悉图纸，学习技术规范，进行工地现场检查，熟悉施工环境；②认真审

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开工申请单、开工报告、材料进场检测等资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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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顺利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质量控制方面，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①严把原材料检验关，对抽检不合格材

料禁止进场；②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工程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及时责令返工处理；

③对关键工序实行旁站监理，及时纠正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④定期组织召开工地

会议，进行阶段性总结，与施工单位共同探讨质量、进度等问题，确保工程进展顺利。

在投资控制方面，坚持以“承建合同为依据，单元工程为基础，工程质量为保证，

量测核实为手段”的原则。通过对发包人授予监理支付签证权的正确使用，促使工程

承建合同的履行，促进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展。

在进度控制方面，对计划与进度的控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承包人工程计划

的审查和对进度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监理工程师在熟悉、掌握合同条款、熟悉工程

的各道工序的前提下，利用合同所赋予的权力督促承包人按计划完成工程，对承包人

的进度和计划进行有效控制。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非常

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积极主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沟通联系，得到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重视，并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了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在建设期间，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深入工程现场督查指导，一方面从水土保

持专业方面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给与技术支持，一方面加强水土保持法律法

规的宣传，明确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落实，为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工程批复的水土保持补偿费 30410.40元，实际已缴纳 30410.40元。



6 水土保持管理

第 48 页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设施在试运行期间和竣工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将由建设单位池州市

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管处负责运营管理。专门设置了项目部，负责工

程运行管理，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

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目前试运行情况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保护

生态环境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管理维护责任已落实，管理工作效果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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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1. 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工程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缴纳

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履行完整。

2. 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

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3.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已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流失

防治标准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已通过验收。

4. 工程运行期间，水土保持设施由池州市贵池区白俞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建

管处负责管理维护。

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项目无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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